淮南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

工作指引
根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7号）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淮南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备案依据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7号）、《淮南市行政备案事项清单》(2023 年版)

二、备案对象

在淮南市开展小微型客车（9座及以下）租赁经营服务的经营者。

三、备案材料

（一）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首次备案）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经营场所的房屋使用权证明（租赁的需提供租赁合同）；

5.与租赁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名册；

6.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及投诉处理、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制度文本。

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7.网络服务平台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证明材料；
8.负责调配租赁车辆的服务人员名册。
（二）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备案
1.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备案信息表；

2.备案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车辆使用性质为“租赁”）；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拟变更信息佐证材料。
（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经营/终止经营备案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经营/终止经营告知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备案机构

依据《市运管处关于优化调整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流程的实施意见》（淮运管[2021]19号），市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和公共服务等工作由辖区公路运输管理所负责。凤台、寿县、毛集、潘集区域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和公共服务等工作由辖区交通运输局负责。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向经营所在地公路运输管理所或交通运输局申请备案。现将各辖区承办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业务的单位、办公地址及办公电话公布如下：

	序号
	辖区
	备案单位
	办公地址
	运输服务中心电话

	1
	田家庵区
	田家庵公路运输管理所
	田家庵区人民北路
	0554-3627392

	2
	大通区
	大通公路运输管理所
	大通区九龙岗镇
	0554-2211356

	3
	谢家集区
	谢家集公路运输管理所
	谢家集区唐山镇卧龙山路
	0554-2195650

	4
	八公山区
	八公山公路运输管理所
	八公山区淮凤路毕家岗公交站西150米
	0554-2383506

	5
	山南新区
	山南公路运输管理所
	曹庵镇合淮路
	0554-6912190

	6
	潘集区
	潘集区交通综合窗口
	潘集区齐云山路与珠江路交叉口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0554-4989216

	7
	凤台县
	凤台县交通运输局出租车管理办公室
	凤台县102省道与二号路交叉口西北380米
	13855493377

	8
	寿县
	寿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寿春镇宾阳大厦B座11楼
	0554-3125100

	9
	毛集
	毛集公路运输管理所
	毛集实验区S102北侧交通运输局
	0554-2311002


五、备案要求

备案机构应当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办理备案后2个工作日内，通过“安徽省道路运政管理系统”（http://10.37.2.83:9090/tsp/）录入建档信息，并传送至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

六、备案信息公布

备案机构及时将已备案的企业和车辆信息报送至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局将全市已备案的企业和车辆信息及时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进行动态发布。

七、事中事后监管要点

（一）各辖区备案机构负责备案企业的投诉和社会监督工作；在租赁经营者完成备案后30个工作日内，应对其备案情况进行检查，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责令租赁经营者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备案条件的，抄送辖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车辆不得用于道路运输经营；同时要加强对承租人身份信息查验，确认提供的车辆只限于租赁活动，对身份不明、拒绝查验的，不得提供租赁服务。

（三）各监管部门应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列入年度业务或执法检查工作计划，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1.是否在经营场所或者服务平台以显著方式明示服务项目、租赁流程、租赁车辆类型、收费标准、押金收取与退还、客服与监督电话等事项。

2.是否建立租赁经营管理档案，提供的车辆是否已备案，是否符合上路行驶条件，是否进行检测维护，确保车辆技术性能良好。

3.是否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等制度。

4.经营场地是否合法（有产权证明，租赁合同在有限期），是否与备案地址一致。

5.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程计时、管理押金和预付资金。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流程图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服务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工商登记注册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经办人身份证号
	

	备案类型
	□首次备案             □备案变更：

	备案材料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本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经营场所的房屋使用权证明（租赁的需提供租赁合同）；
□5、与租赁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名册；
□6、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及投诉处理、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含电子版）；

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7、网络服务平台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证明材料；
□8、负责调配租赁车辆的服务人员名册。

	本经营者声明：
1.已知晓《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小微型客车租赁有关法律法规，知晓小微型客车租赁开业条件要求和备案要求；
2.所提供的备案材料信息内容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材料齐全；
□备案材料不齐全，请补充：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核（签字）：
备案编号：
备案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办理备案变更的，仅需填写变更事项，并与原备案表一并存档。

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备案信息表
企业名称（盖章）：
	序号
	车牌号码
	所有人
	车辆类型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行驶证注册时间
	核定载客人数
	发动机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说明：1.车辆所有人应与企业名称一致；

2.车辆牌号、车辆类型、厂牌型号等填写应与行驶证内容一致，并附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3.只有使用性质为“租赁”的车辆才可以受理。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经营/终止经营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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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服务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工商登记注册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经办人身份证号
	

	告知类型
	□暂停经营             □终止经营

	原   因
	

	相关材料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经营/终止经营告知书（本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本经营者声明：
公司向                            （受理机构名称）书面告知（□暂停经营；□终止经营）事项，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办理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暂停经营的，拟恢复经营时，应重新提交租赁经营备案申请表。

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变更（暂停、注销）告知书

企业名称（盖章）：
	序号
	车牌号码
	车辆类型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变更类型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说明：1、申请暂停、注销的车辆需已在受理部门办理过车辆备案；

2.变更类型选择暂停或注销。

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备案信息报送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备案时间
	备案机构
	类型（新增、暂停、终止）

	
	
	
	
	
	
	

	
	
	
	
	
	
	

	
	
	
	
	
	
	

	
	
	
	
	
	
	

	
	
	
	
	
	
	

	
	
	
	
	
	
	

	
	
	
	
	
	
	

	
	
	
	
	
	
	


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备案信息报送表
	序号
	车牌号
	车辆所有人
	品牌型号
	核定载客人数
	备案时间
	类型（新增、暂停、终止）

	
	
	
	
	
	
	

	
	
	
	
	
	
	

	
	
	
	
	
	
	

	
	
	
	
	
	
	

	
	
	
	
	
	
	


报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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